
 

 
天 津 科 技 大 学 文 件 

 

津科大实设〔2009〕6 号 

 

关于成立校院二级管理教学实验中心（室）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： 

为进一步发挥我校实验室在教育教学改革和培养高素质创新

人才方面的特殊作用，提高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水平，整合实验室

资源，增强实验室投资效益，切实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水平，经

主管校长批准调整我校教学实验室建制，成立机械基础实验中心

等 40 个校院二级管理的教学实验中心（室），并任命薛强等 68

名同志为实验中心（室）主任或相关负责人（详见附表）。 

 

附：天津科技大学校院二级管理教学实验中心（室）及相关

负责人名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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